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
壹.日期：104年8月28日上午9點整

貳.地點：3樓會議室

參.主席：校長蔡明蒼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月紅 

肆.出（列席）席人員：全體教職員工

伍.主席致詞： 
    一.北明的危機與眼前的挑戰。(略)參閱簡報資料
    二.臺北市104、10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高級中等學校等資料。(略)參閱教學輔手冊
陸.各處室工作報告

   一.教務處-參閱教學輔手冊(p1-6)
      (一).9/1第2節英語會考,試卷將分送各任課老師(國中部8-9年級及高職部-舊生班級)協助試務監考。

      (二).9/7-11師大特教系(大四)學生來校實習一週,屆時請國、高職班級任課老師給予經驗的傳承與分享。
      (三).本年度英聽報名日期提前,註冊組在會後(8/28)分送英聽報名調查表，請高三忠、孝班老師協助調查,俾利註冊組後續相關工作之安排。
      (四).本學期教師助理員尚有員額待補(招考),請同仁協助推薦合適人選報考。

      (五)宣導-「資訊安全」-勿下載不合法軟體及資料定期備份。

   二.學務處-參閱教學輔手冊(p7-35)
      (一).本學期重大活動日期：

1.9/4全國視障者音樂比賽報名截止,請班級老師協助宣導及鼓勵學生報名參加比賽;比賽日期：9/19。
2.10/30校外教學,調查表分送各班級老師調查及填寫。
3.11/19-20畢業旅行，地點：歡樂六福村、大溪老街二日遊。

           4.12/4辦理校慶活動。

      (二).品德教育-本學年「學生品德教育」將推行「我有品-感恩、孝順」活動,屆時與同仁分享活動細節。
   三.總務處-參閱教學輔手冊(p41-42)

   四.實輔處-參閱教學輔手冊(p36-39)

   五.視資中心
   六.會計室

         轉知行政院於104年7月15日修正之「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，並修正名稱為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詳如附件，自即日生效。
   七.人事室

        循往例藉本次會議舉行本校104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選舉，請各位專任教師踴躍投票，另請各部別各推派一名代表會後幫忙唱票、計票及監票事宜。
柒.臨時動議

    一.本校教職員工假日或下班後協助「學生活動工作」獎勵事宜。
       【主席裁示】：請人事室研訂之。

    二.本校「師資與硬體設備」為「視障專業」優質學校，應積極規劃成立「招生小組」來推廣本校之特色。
       【主席裁示】：擇期討論成立「招生小組」及推廣特色事宜。

    三.請「新進同仁」簡單自我介紹,以利視障同仁依聲音「辨認」新同仁。
       【主席裁示】：9/1始業式集會時,新進同仁自我介紹。
捌.散會：11：00
玖.附件

   一.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
   二.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
   三.行事曆參閱教學輔手冊(p43-46)

   四.簽到單
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

 一、為規範中央政府各機關(構)、學校(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)支給出席費及稿費之基準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各機關學校邀請本機關學校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，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得支給出席費。

         前項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由各機關學校依會議召開之性質，本於權責自行認定。

 三、各機關學校邀請之學者專家，其本人未能出席，而委由他人代理，經徵得邀請機關學校同意，代理出席者得支領出席費。
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出席費：

（一）由本機關學校人員(含任務編組)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席會議。

（二）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。

（三）因出席人數不足致未能成會。

（四）未親自出席，而以書面、錄音或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。

（五）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畫或委辦計畫之相關會議。

（六）受補助機關學校人員，出席其受補助計畫之相關會議。

（七）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，已於委辦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支主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。

五、出席費之支給，以每次會議新臺幣二千元為上限，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詢性質酌予支給。

六、依第二點規定邀請之學者專家，如係由遠地前往（三十公里以外），邀請機關學校得衡酌實際情況，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。
七、各機關學校依下列規定委(邀)請專人或機構，進行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時，得依附表所定基準支給稿費： 

（一）為處理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料，經機關學校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，委由本機關學校以外人員或機構辦理者。但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者，得不受附表所定基準之限制。

（二）為發行刊物，邀請本機關學校以編譯為職掌以外人員辦理或公開徵求稿件，經刊登者；未經刊登者，僅得支給審查費，不得支給其他項目之稿費。
八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支給稿費：

（一）經核定由本機關學校人員處理與業務有關重要文件資料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
（二）發行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錄各機關學校相關法規、書籍、公文等資料。

（三）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關學校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。

（四）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刊物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
（五）受補助之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辦理受補助計畫刊物之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。
九、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

        各級地方政府得參照本要點訂定相關規定；其未訂定者，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
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

	項目
	基準
	說   明

	譯稿及潤稿
	1. 譯稿因已有公開市場機制，不另訂基準。

2. 潤稿之支給，僅限於極為專業之譯稿，至其是否屬極為專業之譯稿及其支給基準，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衡酌辦理。
	

	整冊書籍濃縮
	外文譯中文
	810元至1,220元/每千字，以中文計
	

	
	中文譯外文
	1,020元至1,630元/每千字，以外文計
	

	撰稿


	一般稿件：中文
	680元至1,020元/每千字  
	一般稿件或特別稿件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認定。

	
	特別稿件
	中文
	810元至1,420元/每千字
	

	
	
	外文
	1,020元至1,630元/每千字
	

	編稿


	文字稿
	中文
	300元至410元/每千字
	

	
	
	外文
	410元至680元/每千字
	

	
	圖片稿
	135元至200元/每張
	

	圖片使用
	一般稿件
	270元至1,080元/每張
	一般稿件或專業稿件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認定。

	
	專業稿件
	1,360元至4,060元/每張
	

	圖片版權
	2,700元至8,110元
	

	設計完稿

	海報
	5,405元至20,280元/每張
	

	
	宣傳摺頁
	1,080元至3,240元/每頁

或4,060元至13,510元/每件
	

	校對
	撰稿費之5%至10%
	

	審查
	中文
	200元/每千字或810元/每件
	

	
	外文
	250元/每千字或1,220元/每件
	

	
	圖片、海報、宣傳摺頁等
	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衡酌辦理，不訂定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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